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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培育工作室”
让“好人效应”落地生根
常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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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一”起施行的两部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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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和
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从今年“六
一”国际儿童节起正式施行。与现
行法律相比，两部法律针对一些
监护人不依法履行监护责任、校
园欺凌时有发生等热点难点问题
进一步作出规定，全方位保护未
成年人的健康成长。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
法室主任郭林茂日前在接受笔者
采访时表示，这两部法律一个侧
重于未成年人的权益保护，一个
侧重于未成年人的教育挽救，共
同发力、一体施行，是送给全国未
成年人的一份重要节日礼物。

◎保障未成年人休息、
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

“减负减负，越减越负。”这是
许多学生的“吐槽”。在“内卷”的
压力下，不少孩子在各类培训班
中疲于奔命，承受着沉重的学业
负担。

“学生学习负担重，看似是教
育问题，实际上是未成年人保护
问题。”郭林茂介绍，未成年人保
护法草案在公开征求意见过程
中，近两万名未成年人提出两万
多条意见，很多都是要求减轻学
生负担，这充分反映了孩子们的
心声。

为此，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

护法明确，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
其他监护人应当履行“保障未成
年人休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
间”的监护职责。同时规定，学校
应当与未成年学生的父母或者其
他监护人互相配合，合理安排未
成年学生的学习时间，保障其休
息、娱乐和体育锻炼的时间；学校
不得占用国家法定节假日、休息
日及寒暑假期，组织义务教育阶
段的未成年学生集体补课，加重
其学习负担。

◎ 完善未成年人心

理干预机制

近期，一些地方发生青少年
自杀事件，令人痛心疾首。未成年
人的身心发展还不成熟，遇到挫
折容易出现各种心理问题，需要
全社会给予更多关爱。

据介绍，新修改的未成年人
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人犯罪法进
一步完善对青少年的心理干预机
制，明确了家庭、学校、政府等各
方在保护青少年身心健康方面的
责任。

在家庭保护方面，法律要求
关注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状况
和情感需求；在委托照护情形下，
与未成年人、被委托人至少每周
联系和交流一次，了解未成年人
的生活、学习、心理等情况，并给

予未成年人亲情关爱等。
在学校保护方面，法律规定

学校应当根据未成年学生身心发
展特点，进行社会生活指导、心理
健康辅导、青春期教育和生命教
育。学校应当配备专职或者兼职
的心理健康教育教师，开展心理
健康教育。

在政府保护方面，法律明确
教育行政部门应当加强未成年人
的心理健康教育，建立未成年人
心理问题的早期发现和及时干预
机制。卫生健康部门应当做好未
成年人心理治疗、心理危机干预
以及精神障碍早期识别和诊断治
疗等工作。

◎ 建立学生欺凌防

控工作制度

在社会广泛关注的学生欺凌
问题上，郭林茂认为，这一问题既
涉及未成年人保护，也涉及预防
未成年人违法犯罪，需要两个法
律综合施策共同解决。

新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规
定，学校应当建立学生欺凌防控
工作制度，对教职员工、学生等
开展防治学生欺凌的教育和培
训。对实施欺凌的未成年学生，
学校应当根据欺凌行为的性质
和程度，依法加强管教。对严重
的欺凌行为，学校不得隐瞒，应

当及时向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
门报告，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
处理。

新修改的预防未成年人犯罪
法也明确，学校应当加强日常安
全管理，完善学生欺凌发现和处
置的工作流程，严格排查并及时
消除可能导致学生欺凌行为的各
种隐患。

在监护人的监管责任上，新
修改的未成年人保护法明确，父
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不得放任、唆
使未成年人欺凌他人；学校要通
知实施欺凌和被欺凌未成年学生
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参与欺凌
行为的认定和处理。

对于达到严重不良行为的学
生欺凌行为，新修改的预防未成
年人犯罪法规定，公安机关应当
及时制止，依法调查处理，并可以
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消除
或者减轻违法后果，采取措施严
加管教。公安机关可以根据具体
情况，采取矫治教育措施。

◎ 建立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行业违法犯罪记录

入职查询制度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社会
法室一处处长刘斌介绍，新修改
的未成年人保护法的一大亮点，
是明确国家建立性侵害、虐待、拐

卖、暴力伤害等违法犯罪人员信
息查询系统，并要求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履行查询义务。

根据法律定义，密切接触未
成年人的单位包括学校、幼儿园、
校外培训机构、未成年人救助保
护机构、儿童福利机构、婴幼儿照
护服务机构、早期教育服务机构；
校外托管、临时看护机构、家政服
务机构、医疗机构以及其他对未
成年人负有教育、培训、监护、救
助、看护、医疗等职责的企业事业
单位、社会组织等。

刘斌表示，密切接触未成年
人单位的查询义务包括两方面：
一是招聘工作人员时，应当向公
安机关、人民检察院查询应聘者
是否具有性侵害、虐待、拐卖、暴
力伤害等违法犯罪记录；发现其
具有前述行为记录的，不得录用。
二是应当每年定期对工作人员是
否具有上述违法犯罪记录进行查
询。通过查询或者其他方式发现
其工作人员具有上述行为的，应
当及时解聘。

法律还明确，对性侵害、性骚
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学
校、幼儿园不得隐瞒，应当及时向
公安机关、教育行政部门报告，并
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学校、幼
儿园应当对未成年人开展适合其
年龄的性教育。

（新华社白阳）

全国省级未成年人
保护工作协调机制
实现全覆盖

新华社北京5月29日电（记者
高蕾）记者5月29日从民政部获悉，
据国务院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导小
组办公室介绍，截至目前，全国31个
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全部建立未成年人保护工作领
导小组（委员会），办公室均设在民政
厅（局），实现省级层面未成年人保护
工作协调机制全覆盖。

据介绍，天津、河北、内蒙古等
19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新疆生
产建设兵团建立了未成年人保护工
作领导小组，北京、山西、吉林等12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建立了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委员会。全国共有10个
省（自治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由
党委常委同志担任主要负责人，其
中，山西、四川由省政府主要负责同
志担任，内蒙古、西藏由自治区政府
常务副主席担任，安徽、江西、山东、
陕西、青海由省政府常务副省长担
任，贵州由省委政法委书记担任，新
疆生产建设兵团由党委副政委担任，
其他2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由省
级政府分管民政工作的负责同志
担任。

5 月 28 日，最高人
民法院第四巡回法庭举
办了“少年成长 法治护
航”公众开放日活动，宣
传贯彻新修订的未成年
人保护法和预防未成年
人犯罪法，为少年儿童
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来
自开封市祥符区第三实
验小学、兰考县东坝头
镇张庄小学、郑州市普
惠路小学、康宁街小学、
河南省实验中学思达外
国语小学、郑东新区普
惠路第二幼儿园的 50
余名师生代表走进四
巡，近距离体验法院工
作，感悟法治文化。

活动在“找自己”的
游戏中拉开序幕，孩子
们在照片墙上找到自己
并签上名字，还收到了
四巡赠送的普法书籍、
书包等礼物，随后集体
参观了安检大厅、诉讼
服务大厅、审判庭等办
公场所，并现场观摩了
由开封市祥符区第三实
验小学的学生精心准备
的模拟庭审。模拟庭审
过后，法官们结合审判
实践以案说法，与孩子们交流互
动，现场气氛活跃热烈。在活动最
后的座谈会上，孩子们通过视频

“云参观”了最高人民法院，观看
了少年儿童权益保护法治微电
影，与会代表畅谈了活动感受。

此次开放日活动，让学生们近
距离感受到了法律的神圣和威严，
提高了学生们的法律素养，强化了
理想信念，增强了学生们遵纪守法
的观念和自我保护的意识。

法治是时代的声音，行动是最
好的关爱。下一步，四巡将认真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少
年儿童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贯
彻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加强新
时代未成年人审判工作的意见和
工作要求，切实加强少年法庭巡
回审判点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宋丰年、郭建
华，共青团河南省委员会、河南省
妇女联合会、河南省律师协会、河
南省高级人民法院，郑州市中级
人民法院，郑东新区教育文化体
育局、开封市祥符区部分同志受
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人民法院报》赵心慈庞育娟）

贵州开通
涉“十大产业”
信访绿色通道

近日，贵州省检察院出台《办
理涉“十大产业”信访事项工作规
定（试行）》（以下简称《规定》），对
涉“十大产业”信访事项的接收、处
理、分流、办理、流程管理、督办催
办、回复回访等进行规范，开通“四
大检察”护航“十大产业”高质量发
展专项工作信访事项办理绿色通
道，着力护航新型工业化发展。

据悉，为深入贯彻贵州省委大
力推进新型工业化、做大做强十大
工业产业、构建高质量发展工业产
业体系的决策部署，今年以来，贵
州省检察院在全省检察机关开展

“四大检察”护航“十大产业”高质
量发展专项工作。对专项工作信访
事项，《规定》要求“应收尽收”，全
部录入信访信息系统，建立工作台
账，详细记录来源、方式、时间、节
点和处理情况，办理过程流向清
晰、有源可溯。

《规定》强调，对专项工作信访
事项“一案一回访”，在办结后30
个工作日内对信访人、所在单位、
生产经营行业或行业主管部门进
行跟踪回访，并对办理效果进行评
估。办理专项工作信访事项坚守

“亲·清”底线，维护司法公正，严格
遵守“三个规定”及相关制度。

据悉，专项工作中，贵州省检
察机关坚持做实做细群众来信来
访工作，今年1月至4月，共办理涉
工业产业信访案件52件；积极为
企业发展提供法律服务，深入产业
园区、企业走访调研，精准掌握企
业法治需求，共调研走访工业企业
183家，确定了125家工业企业作
为定点联系服务企业，为企业提供
法律服务108次，帮助解决实际问
题和困难25个。

（《检察日报》杨彰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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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江苏省常熟市高
度重视身边好人宣传选树工
作，以“好人培育工作室”为总
枢纽，深度挖掘身边好人的感
人事迹，创新宣传载体，孵化好
人志愿服务队，用身边好人的
吸引力和感染力引领社会文明
风尚、凝聚社会正能量。截至目
前，常熟共有 2位全国道德模
范、4位江苏省道德模范，16位
中国好人、27位江苏好人，累计
发布“常熟最美人物”40 期，

“善行义举榜”遍布城乡。
“好人培育工作室”让好人

事迹更加鲜活感人。常熟市委
宣传部在市融媒体中心专门设
立“常熟市先进典型宣传培育
工作室”，组建了一支由资深作
家、记者、文艺工作者组成的身

边好人事迹采集志愿服务队，
专门进行好人事迹的深度挖
掘、采写。他们深入好人工作一
线，与好人同吃、同住、同行一
周，用最朴素的文字展现好人
最真实的一面，让好人故事真
实可信、可敬可学。截至目前，
该服务队已为陆振华、周丽娟
等10多位中国好人、江苏好人
进行采访。此外，“好人培育工
作室”还联合文艺工作者，以好
人事迹为原型，创作道德评弹、
好人小品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文
艺节目，其中，道德评弹《老支
书》《千里寻宝》、少儿锡剧《绣
红旗》作为常熟宣传身边好人
的经典曲目深入人心。

“好人培育工作室”让身边
好人走到群众身边。“好人培育

工作室”充分发挥统筹规划、协
调指导职能，按照好人类型、家
庭所在地、工作地、特长等属性
为全市100多位身边好人建档
库，全市 330 多个新时代文明
实践所、站随时可邀请身边好
人参与宣讲活动，与居民互动。
同时，还联合常广爱心车队全
程负责身边好人的联络、接送
工作。为了让身边好人的感人
故事进一步融入百姓的日常生
活，“好人培育工作室”联合多
部门共同打造常熟市好人园和
常熟好人网上展厅，该展厅运
用3D技术展示50多名道德模
范、身边好人的先进事迹、新闻
报道和以他们为原型创作的公
益广告、文艺作品，为群众学习
先进典型提供了全新平台。

“好人培育工作室”让身边
好人汇聚更多力量。“好人培育
工作室”通过“团队化、专业化、
项目化、基地化、制度化”运行
模式，积极帮助各类好人围绕
自身特长成立以好人姓名命名
的好人工作室，吸引更多身边
人参与好人团体，开展帮困助
学、兴农惠民、环保生态、文化
法治、未成年人心理健康等特
色志愿服务。先后成立金曾豪
工作室、牛小艾工作室、曹映红
工作室、顾春华好人工作室、敏
丹姐姐心灵成长工作室等 20
多个好人工作室。其中，顾春华
好人工作室自成立以来，募集
公益资金及物品达35万元；曹
映虹工作室先后编写出 20 多
本辅导员用书和少先队读本。


